阳光协议

甲方：天津津辉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监督方：中国金茂纪检监察室

为保证甲乙双方在公平、公正、公开、诚信的原则下开展各项合作业务，避免腐败事件发生，有效保护双方权益，利于双方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双方共同签订本《阳光协议书》，作为甲乙双方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一、甲方
（一）甲方须对本单位人员进行廉洁从业教育。
（二）在甲方与乙方进行的考查、交流、采购或合作过程中，甲方相关人员如有下列任何行为之一的，请向甲方或监督方检举揭发，甲方及监督方保证为乙方保密，并不影响双方合作；但如隐瞒类似情况，经甲方及监督方查实，将停止采购/合作或取消乙方已获得的相关资格，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1、甲方相关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索取、收受乙方的各种财物、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以及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2、以要求乙方提供无偿服务为目的卡压、刁难；
3、在工程变更中，故意提高预决算金额或降低工程质量以暗示乙方给予钱物；
4、在乙方单位报销应由甲方单位及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5、用不正当手段使用乙方提供的材料、配套设备；将乙方材料和设备占为己有或进行变卖获利。
（三）甲方及其相关人员在工程建设中发现乙方有不廉洁行为，应及时予以制止，并向主管领导报告。如发现经济犯罪线索，应及时向中国金茂纪检监察室或司法机关举报。
二、乙方
（一）乙方须积极做好本单位人员的廉洁从业教育。
（二）乙方及其人员禁止在工程建设中以牟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在甲方与乙方的调查、交流、采购或合作过程中，出现下列任何行为：
1、向甲方评估、考察、管理及采购等相关人员提供回扣或任何形式的无偿服务；
2、向甲方评估、考察、管理及采购等相关人员提供娱乐活动或宴请；
3、接受甲方评估、考察、管理及采购等人员介绍其家属或亲属到乙方工作；
4、提供假证明或假证据，故意隐瞒企业实情，蓄意欺诈；
5、对甲方相关人员采取威逼或人身攻击等手段影响其公正履行职务行为。
三、监督方
（一）监督方应采取合法手段对甲乙双方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协议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监督方应加强对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保证工程招标、采购、工程建设管理和验收中的公平、公正。
（三）监督方应受理查处甲乙双方及其人员违法、违反协议内容的投诉和举报。
（四）甲方及其人员违反本协议时，监督方应按公司有关纪律规定对其进行处理；行为涉及违法时，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配合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五）乙方及其人员如被查实违反本协议时，甲方及监督方须视情况采取下列一种或几种措施：
1、停止与乙方合作，终止所有业务，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2、取消乙方合格供应商资格；
3、给予乙方经济处罚或拒付部分或所有未付款；
4、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直至追究乙方完全法律责任。
5、乙方及其人员行为涉及违法时，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配合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六）监督方及接受举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监督方：中国金茂纪检监察室
迟丽娟，电话：010-59369937；18911319937
        邮箱：chilijuan@sinochem.com
周晓东，电话：010-59369922；18911319922
        邮箱：zhou_xiaodong@sinochem.com
四、附则
1、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中国金茂纪检监察室作为监督方，随时检查本协议签署和履行情况。
2、本协议由中国金茂纪检监察室负责解释。


甲方：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乙方：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监督方：中国金茂纪检监察室
或授权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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